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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02）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3.7作出之每月更新公佈 

 

 

本公佈乃中國油氣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

監察委員會訂立的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收購守則」）規則 3.7作出。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2年 2月 9日、2022年 2月 15日、2022年 3月 9日、2022

年 4月 8日及 2022年 5月 6日的公佈(「該等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該等可能

交易。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中所採用之詞彙與本公司於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該等可能交易之最新資料 

 

董事會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該等可能交易之最新資料。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仍在與潛在投資者及若干債權人就新可換股債券之條款和條件及

在該等可能交易後本公司之未來計劃進行討論及磋商，但由於近日中國內地新冠肺炎疫

情大爆發繼續影響磋商的進程，導致其嚴重緩滯。然而，本公司預期各方在北京、長春

和上海的封城措施逐步解封後，將加快磋商的進程。而本公司亦已就潛在投資者和債權

人有關本公司於 2022年 5月 12日刋發的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的年度報告的查詢迅

速提供了資料及解釋，以便潛在投資者制定項目審閱報告供其內部討論。於本公佈日期，

本公司未收到提供進一步資料的要求，如日後收到這要求，本公司會在切實可行的情況

下盡快準備相關資料以加快磋商的進程。 

 

然而於本公佈日期，各方尚未就該等可能交易訂立明確且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亦不保

證該等可能交易將會落實。 

 

每月更新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3.7，本公司將每月作出公佈，直至公佈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3.5作出要

約的確實意圖或決定不繼續收購守則項下的要約為止。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及收購守

則於適當時候或按規定另行刊發公佈(視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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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概不保證該等可能交易將會落實或最終得以完成，而相關商討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導致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26.1作出全面要約。該等可能交易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股東及

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彼等若對其狀況有任何疑問，應諮詢

彼等之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中國油氣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戴小兵 

香港，2022年 6月 7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位執行董事戴小兵博士及温子勳先生；四位非執行董
事景哈利先生、黃紹武先生、蔡燕苓女士及曾慶贇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龍德
教授、王延斌博士及黨偉華博士。 

 

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據彼等所深知，本公佈所表述之意見乃經周詳審慎考慮後方始達致，且本公佈並
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聲明具誤導成份。 

 


